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聘約

89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90.06.22)

9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3.05.26)

93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4.06.22)

95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6.05.08)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6.11.07)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9.06.23)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0.06.29)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2.04.17)

(修正第一、六、十點新增第十一點刪除原第十二點)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3.07.02)

(修正第三、六、十一、十四、十八點新增第四、十三、十五、十六點)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4.01.14)

(修正第三、四點)

10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5.06.29)

(修正第一、三、七、十一點)

一、本聘約所稱教師係指專、兼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擔任授課之專業技術人員以及約

聘專案計畫教師。

二、教師接獲聘書後，應於十個工作天內簽妥應聘書後擲回人事室；逾期以不應聘論，並應將聘書退

回人事室。經應聘為本校專任教師，不得再受聘為他校專任教師，如有違反，本校得予免職或解

聘。

三、專任教師薪俸之月支數額依公立大專校院教育人員標準核支，學術研究加給依聘任職級核支：教

授級支 53,340 元、副教授級支 44,290 元、助理教授級支 38,675 元、講師級支 30,385 元。教師

兼任行政主管，依職務級別核支：校長之職務加給 34,170 元、副校長之職務加給 27,670 元、一

級主管之職務加給 24,950 元、二級主管之職務加給 8,190 元。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依本校專(兼)任教師授(排)課辦法辦理，授課時數超過規定者，另支給鐘

點費，超授鐘點校內外合計每週以四小時為上限，兼任行政職務者得依規定酌減其授課時數。

四、兼任教師按每週實際授課鐘點時數依聘任職級支給鐘點費，每週授課時數最高以四小時為原則，

如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核；兼任教師投保勞工保險期間自每學期開學日起至期末考試結束日止。

五、專任教師不得於校外兼任有給職專任職務。如有特殊情形須於校外兼課，應先簽請校長核准，但

每週總超授時數以四小時為限，否則即改聘為兼任或予以解聘。

六、專任教師因故無法到校時，依據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應事先徵得主管同意並辦妥請假手續，否

則以曠職論，送各級教評會議處。教師缺課應另行安排時間補課，或另請適當教師代課，代課教

師之鐘點費，由專任教師薪俸或兼任教師鐘點費中扣付為原則。

七、專任教師除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外，亦有配合學校校務規劃與系所主軸課程發展需要，具體

取得相關專業或實務等資歷、以及執行學校指定之招生、爭取校外資源及其他行政業務等工作與

活動之義務。

專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等教師應配合本校系所轉型與發展規劃，執行適當之第二專

長進修等有關活動，以及應接受本校因應各系教師質量需求，本於行政權限執行師資調和，調整

教師安置之系所。

專任約聘專案計畫教師以及擔任授課之專業技術人員，依其受聘各系，有關研究、輔導項目，應

完成如下約定：機械工程系車輛組：輔導學生取得汽車修護乙級政府證照 5張以上以及機器腳踏



車修護乙級政府證照 15 張以上;能源與冷凍空調系：輔導學生取得冷凍空調裝修乙級技術士政府

證照 10 張以上;餐旅管理系：輔導學生取得中餐、西餐、烘焙、飲料調製乙丙級政府證照共 30

張以上，以及培訓學生參加國際與全國專業技藝能競賽各 1次以上並有獲獎紀錄;休閒事業管理

系與觀光系：輔導學生取得華語與外語領隊、導遊政府證照共 2張以上或航空票務國際證照 30

張以上;數位媒體設計系與創意產品設計系：培訓學生參加國際專業技藝能競賽 5人次以上與全

國專業技藝能競賽 30 人次以上，並有入圍獲獎紀錄;室內設計系：輔導學生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

工程管理乙級政府證照、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政府證照共 2張以上或培訓學生參加國際專業技藝

能競賽 2人次以上與全國專業技藝能競賽 10 人次以上，並有獲獎紀錄。

八、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不得發展有違倫理相

關規範之關係。

九、本校全面禁菸，教師應作為學生表率，並盡心推動禁菸、反毒、禁食檳榔之宣導工作。

十、專任教師擬於聘約存續期間或聘約屆滿不再應聘時，應於申請辭職生效日一個月前，提出辭職書，

經校長核可並辦妥各項管理財物交接及離校手續。未於申請辭職生效日起一個月內完成離校程序

者，應賠償本校兩個月薪資(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作為學校施行補救措施之違約賠償金。

十一、專任教師應每學年度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本校評鑑，其評鑑結果得依本校相關辦法規

定，作為教師升等、校外兼課、聘任、停聘、不續聘以及獎懲等事項之重要參考。

連續二年評鑑成績列為未通過、或專任約聘專案計畫教師以及擔任授課之專業技術人員未達成本

聘約第七點第 3項約定之教師，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規定程序於聘約期滿即不再續

聘或協助辦理自願資遣程序。

十二、本校自 98 學年度起新聘之專任講師、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起新聘之專任助理教授，於起聘日

起算六年內以及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起新聘之專任副教授於起聘日起算八年內，未完成升等高

階職級者，依序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改聘為兼任或不續聘。

前項新聘專任教師自聘任生效起 2年內，應支援本校各項行政業務工作，如係兼任本校一、二

級行政主管，有關升等規定年限，兼任期間暫停計算。

十三、受聘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並不得有觸犯刑法

第 16 章妨害性自主罪之行為。

十四、專任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如有違反本校聘約、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31、33 條、教師法第

14 條以及教師法第 17 條所訂規定，或因故不能履行聘約，本校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情節輕

重決議予以解聘、停聘、不續聘、改聘或其他適當之處置。

十五、本校基於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對受聘人之個人資料作蒐集、處理及利用。同意應聘之回聘聯，

視為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書面同意書。

十六、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內對專任教師予以解聘、停聘、不續聘或改聘，原則上應於一個月前通知

當事人。當事人若有異議，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七、本聘約未載明之事項，悉依教育人員有關法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八、本聘約經行政會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